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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推行政务服务便民利民“微改革”工作任务细化表

	序号
	工作任务
	主要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

	1
	推行新设企业“开办即开户”
	    推动驻钦各银行机构业务系统与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钦州市企业综合服务一网通办平台等系统对接，鼓励银行机构人员进驻市民服务中心，负责企业开户咨询、指导等工作。各县区可根据实际，鼓励银行机构人员进驻本级政务服务实体大厅，提供靠前服务，为企业办理开户手续提供便利，实现“开办即开户”。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服务模式，实行“一件事”套餐式办理，编制办事服务指南，明确办理流程、申请材料等内容，并在政务服务中心、政府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公布。
	人民银行钦州市中心支行、钦州银保监分局
	市市场监管局、市行政审批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30日前
	

	2
	推行工程建设项目“拿地即开工”
	    对工程建设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对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项目，可采取承诺审批方式，简化办理用地、规划、施工许可审批，推行“拿地即开工”模式。需编制含办理过程、时间、申请材料等重要信息的流程图，在政务服务中心、政府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公布。
	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城管执法局、市行政审批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30日前
	

	3
	推行新生儿“出生即入户”
	选取条件成熟的助产机构（设有产科的医院）作为试点，在试点医院设置新生儿“出生即入户”专窗，对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事项实行“一件事”套餐式办理，编制办事服务指南，明确办理流程、申请材料等内容，实现新生儿出生即同步办好落户、参保等相关手续。

	市行政审批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医保局、市税务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30日前
	

	4
	推行新建商品房“交房即交证”
	推动“多测合一”工作落实，整合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和抵押登记业务流程，实现“交房即交证”。需编制含办理过程、时间、申请材料等重要信息的流程图，在政务服务中心、政府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公布。
	市自然资源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行政审批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30日前
	

	5
	推进“不动产登记+水电气过户+有线电视过户”“一站式”办理
	将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过户、有线电视过户等多个服务事项整合为“一件事”，编制办事服务指南，明确办理流程、申请材料等内容，从申请条件、申报方式、受理模式、审核程序、发证方式、管理架构等方面进行流程再造、实施联动办理，用户办理水电气过户、有线电视过户无须多跑路、登录多平台，可直接实现“一站式”办理。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局、
	市行政审批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30日前
	

	6
	大力推广智能手机“掌上办”
	推进高频民生事项智能手机“掌上办”。细化审批标准，对于满足条件的事项推行“智能批”。探索和推出老年人等需要特殊关爱群体使用智能手机便捷办事的特色应用。
	市发展改革委（大数据发展局）
	市行政审批局、市各有关单位
	持续推进
	

	7
	推行电子证照亮证服务
	实现居民身份证、社保卡、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电子营业执照等各种电子证照的亮证服务，创建和丰富电子证照应用场景。
	市公安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市场监管局等市各有关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大数据发展局）、市行政审批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30日前
	

	8
	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
	出台规范“一枚公章管审批”的政策文件，理顺工作关系，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推动政府部门协同联动，提高办事效率。
	市行政审批局、市各有关单位
	灵山县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30日前
	

	9
	推行简单事项“免证办”
	依托电子证照信息共享，群众和企业通过APP实名认证登录后，出示电子身份信息即可办事。依托自治区数据共享交换平台获取共享数据，推进办事“免填表”“免证办”。
	市发展改革委（大数据发展局）、市行政审批局、市各有关单位
	各县区人民政府
	持续推进
	

	10
	推行证照批文“免费送”
	在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提供“免费送”服务，对申请人是法人的审批结果形成的纸质证照、批文提供“免费邮寄”服务，通过邮政免费寄递到申请人手里，申请人可以通过窗口、电话、网上申请等方式申请免费邮寄。异地办“免费邮寄”按照《钦州市政务服务“异地办”工作方案》（钦审批发〔2021〕42号）要求执行。
	市行政审批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县区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2021年11月30日前
	

	11
	推行企业印章“免费刻”
	在全市各政务服务中心提供“免费刻”服务，对新开办企业，提供首套4枚印章（法定名称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财务专用章）免费刻制服务，有条件的增加至5枚（合同专用章）。
	市行政审批局
	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30日前
	

	12
	创新推进“跨省通办+”
	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业务通、系统通、数据通，2021年底前，实现220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探索推进“跨省通办+套餐服务”“跨省通办+承诺审批”等“跨省通办+”模式，发挥改革政策叠加效应。
	市行政审批局、市各有关单位，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30日前
	

	13
	试点推进“一机通办”服务模式
	试点将简单高频事项纳入智能自助终端，部署于部分银行网点、乡村便民服务点等，为基层提供“7×24小时一站式”服务。
	市财政局（金融办）、市行政审批局、钦州银保监分局
	市各有关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30日前
	

	14
	推进“一号响应”服务模式
	以一个号码服务企业和群众为目标，推进本地区设立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设立并在地方接听的非紧急类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统一归并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现一个号码服务，实行“7×24”小时人工服务，推行接诉即办，探索12345热线与紧急热线、公共事业服务热线联动，完善热线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督促诉求办理单位履职尽责，强化办件督办，加强热线服务能力建设，打造政务服务“总客服”。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各有关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30日前
	





	
